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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碩士班研究生
出席學術相關會議證明

	姓    名
	
	申請日期
	   年  月  日

	學    號
	
	年    級
	


	學術會議
	日　　期：

	
	學年學期：　　　學年度第　學期

	
	名　　稱：

	
	主辦單位：


	中心主任
或
會議主辦人
或
授課教師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	備    註
	出席所修習課程中之演講以及課程要求參與之演講不得採計


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碩士班研究生

出席學術相關會議演講心得
※ 出席所修習課程中之演講以及課程要求參與之演講不得採計

請檢附演講公告或海報等相關資訊



演講心得：
